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指南

前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施工招标管理办法》等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方便招标人顺利进行施工招标备案，特编写本备案指南，供建设市场各方主体参考。

建设工程施工发包活动的种类

一、直接发包：发包人自行选定承包人。无须办理施工招标，仅将直接发包相关资料报送西宁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备案的发包活动。

二、招标：招标分为邀请招标和公开招标两种。

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办理施工招标组织形式

一、招标代理：招标人不具备自行招标能力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施工招标，招标人具备自行招标能力，亦可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施工招标。

二、自行招标：招标人具备自行招标的能力，经招标备案机构备案可以自行招标。

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备案的范围以及备案机构和监督机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施工招标。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公开招标，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200万元可以进行邀请招标，其他非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100万元可以进行直接发包，在100万元以上必须进行招标。

　　西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工作，西宁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机构负责实施施工招标备案管理。大通、湟中、湟源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施工招标投标管理，三县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实施施工备案管理。三县重大项目的施工招标备案应由西宁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机构负责实施。纪检、监察、发改委、审计、财政等部门可对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招标投标进行监督。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条件和监督程序

    招标人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函的10日前，向工程所在地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申领《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申请书》。

    招标人应将下列资料在发出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函的5日前，报送工程所在地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

　　（一）法人代码证及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二）施工招标组织机构（应载明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及其在项目法人中承担的职务）；

　　（三）用于本工程管理的工程技术、概预算及工程管理的专业人员名单及职称证书或职业资料证书及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

　　实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具有与工程规模、复杂程度相适应并具有同类工程施工招标经验、熟悉有关工程施工招标法律、法规的工程技术、概预算及工程管理的专业人员。

　　一类工程不得少于8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人，注册造价工程师2人，注册监理工程师1人，工程师3名；二类工程不得少于5人，其中高级工程师1人，注册造价工程师1人，注册监理工程师1人，工程师2人；三类工程不得少于3人，其中注册造价工程师1人，工程师2人；四类工程不得少于2人，其中工程师2人；五类工程不得少于1人，其中工程师1人。

　　工程类别划分以青建工[2005]1号《青海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中的工程类别标准为准。

　　招标人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并将委托代理协议报工程所在地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在收到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备案材料后，应当对照标准及时进行核查，发现招标人不具备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条件或者在备案材料中弄虚作假的，应当依法责令其改正，并且要求其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

施工招标备案程序、内容及备案工作办理时限

一、直接发包

（1）前置条件

1、发包单位依法成立；

2、发包项目已立项；

3、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4、施工图纸已经审查合格；

5、发包项目已办理建设工程报建；

6、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而不适宜招标的；

7、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的；

8、施工主要技术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用技术的；

9、施工企业自建自用的工程，且该施工企业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10、在建工程追加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原中标人仍具备承包能力的；

11、停建或者缓建后恢复建设的单位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12、非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100万元；

1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建设工程施工申请直接发包必须具备以上1-5条，同时具备6-13条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直接发包。

（2）直接发包备案程序及办理时限

1、发包人领取并填写《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申请表》（一式二份）。

2、提交填写好的《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申请表》及附件资料。

3、对以上资料审核后，同意申请的，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向发包人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备案表》（一式二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信息表》（一式三份）。审核工作在二个工作日内完成。

4、发包人提交填好的《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备案表》及附件资料、《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信息表》。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向发包人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备案资料回执》（一式二份），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发包整改意见书》（一式三份）。审核工作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3）备案流程图






             符合备案条件





             

             符合备案条件


二、邀请招标

（1）前置条件

1、发包单位依法成立；

2、发包项目已立项；

3、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4、施工图纸已经审查合格；

5、发包项目已办理建设工程报建；

6、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200万元；

7、项目技术复杂或有特殊要求，只有少量几家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8、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的；

9、拟公开招标的费用与项目的价值相比，不值得的；

10、政府依法批准可以进行可以邀请招标的；

11、符合直接发包条件但选择邀请招标的；

12、全部使用非国有资金或者国有资金不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国有资金低于全部资金的50%）的；

13、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招标的。

建设工程采用邀请招标方式必须具备以上 1-5条，同时具备6-13条情形之一的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

（2）邀请招标备案程序及办理时限

1、领取并填写《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备案表》（一式二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信息表》（一式三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资格预审结果表》（如工程采用资格预审）（一式二份）。

2、提交填写好的《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备案表》及附件资料、《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信息表》、《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资格预审结果表》及附件资料（如工程采用资格预审）。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向招标人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资料签收回执》并对申请邀请招标的工程进行登记。

3、对以上资料审核后，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备案资料回执（一）》（一式二份），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整改意见书（一）》（一式三份），审核工作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4、招标人向招标投标备案机构报送招标文件。

5、对招标文件审核后，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备案资料回执（二）》（一式二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情况报告表》（一式二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投标结果公示表》（一 式三份）以及《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评标结果比较表》（一式二份），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整改意见书（二）》（一式三份）。审核工作在二个工作日内完成。

6、招标投标备案机构收到招标人报送的《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及相关资料后，对其进行登记并进行审核。

7、经审核后，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备案材料回执（三）》（一式二份），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整改意见书（三）》（一式三份）。审核工作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公开招标

（1）前置条件

1、发包单位依法成立；

2、发包项目已立项；

3、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4、施工图纸已经审查合格；

5、发包项目已办理建设工程报建。

建设工程施工申请公开招标必须同时具备以上1-5条。

（2）公开招标备案程序及办理时限

1、领取并填写《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备案表》（一式二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信息表》（一式三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资格预审结果表》（如工程采用资格预审）（一式二份）。

2、提交填写好的《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备案表》及附件资料、《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信息表》、《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资格预审结果表》及附件资料（如工程采用资格预审）。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向招标人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资料签收回执》并对申请公开招标的工程进行登记。

3、对以上资料审核后，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备案资料回执（一）》（一式二份），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整改意见书（一）》（一式三份），审核工作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4、招标人向招标投标备案机构报送招标文件。

5、对招标文件审核后，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备案资料回执（二）》（一式二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情况报告表》（一式二份）、《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邀请招标投标结果公示表》（一 式三份）以及《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评标结果比较表》（一式二份），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整改意见书（二）》（一式三份）。审核工作在二个工作日内完成。

6、招标投标备案机构收到招标人报送的《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及相关资料后，对其进行登记并进行审核。

7、经审核后，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备案材料回执（三）》（一式二份），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整改意见书（三）》（一式三份）。审核工作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3）备案流程图







             符合备案条件


                                            




            符合备案条件







             符合备案条件
                                      

委托代理招标备案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招标的能力，需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标，招标人在与招标代理机构签订招标代理协议后，委托招标单位机构在代理协议约定的范围内由招标代理机构按照相应的备案程序进行施工招标备案。

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西宁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有关详情向西宁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咨询（咨询电话：0971-6119903）或登录西宁建设信息网（WWW.XNJS.COM）查询。

发包人领取并填报《直接发包申请表》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审核发包人报送的《直接发包申请表》（审核工作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





不符合备案条件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向发包人发出《直接发包备案表》、《直接发包信息表》，发包人提交《直接发包备案表》及附件资料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发包人提交的《直接发包备案表》及附件资料进行审核（审核工作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不符合备案条件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发出《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直接发包备案资料回执》








招标人领取并提交《招标备案表》、《招标信息表》、《资格预审结果表》（如采用资格预审）及相关资料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审核招标人提交《招标备案表》及相关资料、《招标资格预审结果表》及相关资料（如采用资格预审）（审核工作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不符合备案条件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向招标人发出《招标备案材料回执(一)》,招标人报送招标文件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招标人报送的招标文件进行审核（审核工作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





不符合备案条件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向招标人发出《招标备案材料回执(二)》、《招标投标情况报告表》、《招标投标结果公示表》、《招标投标评标结果比较表》





招标人报送《西宁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情况报告表》及相关资料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对招标人报送《招标投标情况报告表》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审核工作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不符合备案条件





招标投标备案机构发出《招标备案材料回执（三）》，备案完毕








